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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直销平台延长“微钱宝”账户交易费率

优惠活动时间的公告

为帮助投资人节省交易成本， 更好地为投资人提供服务，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电子直销平台拟将本公司2015年6月29日发布的《华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关于电子直销平台延长“微钱宝” 账户交易费率优惠活动时间的公告》中所述的

“微钱宝”交易费率优惠时间延长至2016年3月31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活动内容

1、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微钱宝” 账户进行基金赎回转申购交易，申购

由本公司作为注册登记机构的其它开放式基金产品，可享受基金申购费0折优惠（从现行

的4折调整为0折），即免收基金申购费。

2、网上直销优惠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电子直销优惠费率一览表》。 各基金原申购

费率参见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3、“微钱宝”账户对应的基金产品为华安汇财通货币市场基金。 账户对应基金如有

变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请：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40088-50099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service@huaan.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电子

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电子直销业务相关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电子直销交易的固有

风险和相关产品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特别是基金账

号和交易密码。

本公告有关基金电子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5日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日日鑫货币

基金主代码

04003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华安日

日鑫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30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30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30

日

限制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

（

单

位

：

元

）

1,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

大额转换转入

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为了 保证 基金 的平 稳运 作

，

保

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管

理人决定自

2015

年

12

月

30

日起

暂停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的大额申购

、

大额转换转入及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日日鑫货币

A

华安日日鑫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40038 04003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

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下属 分级 基金 的限 制申 购 及

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 分级 基金 的限 制定 期 定

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00 1,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期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

金额应不超过100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超过100万元，本

基金将有权拒绝。

（2）在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期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应不

超过100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定期定额投资金额超过100万元，本基金将有权

拒绝。

（3）在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

购、赎回及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016年1月4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上述业务的限额为1000万元，详情请参见本公司2015年6月23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华安日日鑫货

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请投资者注意。

（4）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5日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400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安现金

富利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30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30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30

日

限制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

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00

限 制 大 额 定 期 定 额 投 资 金 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 保证 基金 的平 稳运 作

，

保

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管

理人决定自

2015

年

12

月

30

日起

暂停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的

大额申购

、

大额转换转入及大

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A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40003 04100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

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下属 分级 基金 的限 制申 购 及

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 分级 基金 的限 制定 期 定

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00 1,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期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

金额应不超过100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超过100万元，本

基金将有权拒绝。

（2）在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期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应不

超过100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定期定额投资金额超过100万元，本基金将有权

拒绝。

（3）在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

购、赎回及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016年1月4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入业

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上述业务的限额为1亿元，详情请参见本公司2015年7月8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华安现金富利投

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请投资者注意。

（4）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5-108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会议” ）

于2015年12月24日15：00时在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岐山北工业片区02-02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秀浩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如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216,407,6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1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216,241,0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55％。

中小股东的出席总体情况如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71,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5,100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55％。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01�补选程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432,454,155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82,201股。

1.02�补选孟庆林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213,078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7,101股。

1.03补选李伟敏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330,178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201股。

1.04�补选朱洲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318,178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82,201股。

1.05补选金亮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318,178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82,201股。

1.06�补选潘宏宇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182,200股；所得同意股数未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82,200股。

表决结果：本次会议以差额选举的方式投票产生程涛、孟庆林、李伟敏、朱洲、金亮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2.01�补选严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321,177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85,200股。

2.02补选郑建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303,177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67,200股。

2.03�补选周清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321,177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85,200股。

表决结果：严杰、郑建明、周清杰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通过此次增补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后，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3、《关于增补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3.01�补选杨阳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322,177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86,200股。

3.02�补选徐雅薇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数：216,318,177股；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82,200股。

表决结果：杨阳、徐雅薇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通过此次补选监事后，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

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704室 邮编：200120

电话（Tel）：86-21-60897070� � � � � � �传真（Fax）：86-21-60897590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沪书（

2015

）第

371

号

致：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承办律师列席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下午15:00在汕头市金平区

潮汕路岐山北工业片区02-02号会议室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 ），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承办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承办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资料，本所

承办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承办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

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口头证言等材料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

无任何隐瞒、疏漏，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承办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的内容以及这些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

见。

本所及承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

在的事实，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承办律师书面同意，不得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承办律师根据《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公司所提

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12月7日召开，决议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2015年12月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分别刊登和公告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15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各股东。《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召开

地点、审议事项、出席对象和登记方法等，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可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5年12月24日下

午15:00在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岐山北工业片区02-02号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中，通过交

易系统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 上午9:30-11:30以及下午13:00-15: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24日下

午15：00。 会议由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议案及其他事项与《通知》

披露一致。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所承办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对出席会

议的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本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

券账户卡等进行了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6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16,241,0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06%。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统计表，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66,6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5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本

所承办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需要

投票表决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其中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且进行了计

票、监票，并在会议现场宣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程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432,454,155股。

1.2�选举孟庆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213,078股。

1.3�选举李伟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330,178股。

1.4�选举朱洲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318,178股。

1.5�选举金亮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318,178股。

1.6�选举潘宏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未通过。 同意182,200股。

表决结果：程涛、孟庆林、李伟敏、朱洲、金亮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严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321,177股。

2.2�选举郑建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303,177股。

2.3�选举周清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321,177股。

表决结果：严杰、郑建明、周清杰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增补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3.1�选举杨阳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322,177股。

3.2�选举徐雅薇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216,318,177股。

表决结果：杨阳、徐雅薇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会议记

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监票人以及会议记录人签名或盖章 。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通知》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叁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沈宏山

承办律师：王贤安

承办律师：朱 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3883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

2015-072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星沙开元西路一号老百姓大药房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9,130,14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8.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董

事长谢子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莫昆庭先生、喻春光先生、Bjarne先生、Peter先

生，独立董事欧阳长恩先生、徐家耀先生、杨海余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冯砚祖先生、唐爱民先生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2.04、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2.07、议案名称：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89,548 99.99 4,500 0.01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医药投资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91,048 99.99 3,000 0.01 0 0.00

6.02、议案名称：关于收购部分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股东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091,048 99.99 3,000 0.01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兰州惠仁堂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部分控股子公司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公司与李琳签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广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9.02、议案名称：公司与管静玲签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广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9.03、议案名称：公司与曹斌签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广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9.04、议案名称：公司与李琳签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天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9.05、议案名称：公司与管静玲签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天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9.06、议案名称：公司与李琳签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郴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9.07、议案名称：公司与管静玲签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郴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7,147 99.99 3,000 0.01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6.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6.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6.03、议案名称：债券的品种及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10,647 99.99 4,500 0.00 15,000 0.01

16.04、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10,647 99.99 4,500 0.00 15,000 0.01

16.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12,147 99.99 3,000 0.00 15,000 0.01

16.06、议案名称：债券上市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10,647 99.99 4,500 0.00 15,000 0.01

16.07、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6.08、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6.09、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1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相关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25,647 99.99 4,500 0.01 0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2.00

关于公司

2015

年非

公开 发行

A

股 股 票

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

面值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

间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

式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2.04

发行数量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2.05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

则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2.06

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2.07

发行前的滚存利润

安排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2.08

募集资金用途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2.09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

的有效期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3

关于公司

2015

年非

公开 发行

A

股 股 票

预案的议案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5

关于公司

2015

年非

公开 发行

A

股 股 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议

案

20,762,655 99.98 4,500 0.02 0 0

6.00

关于公司

2015

年非

公开 发行

A

股 股 票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6.01

关于医药投资参与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6.02

关于收购部分控股

子公司少数股东权

益的事项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7

关于公司与股东湖

南老百姓医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的议案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9.00

关于公司与部分控

股子公司股东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的议

案

9.01

公司与李琳签署的

《

老 百 姓 大 药 房 连

锁

（

广西

）

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9.02

公司与管静玲签署

的

《

老百姓大药房

连锁

（

广西

）

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

》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9.03

公司与曹斌签署的

《

老 百 姓 大 药 房 连

锁

（

广西

）

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9.04

公司与李琳签署的

《

老 百 姓 大 药 房 连

锁

（

天津

）

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9.05

公司与管静玲签署

的

《

老百姓大药房

连锁

（

天津

）

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

》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9.06

公司与李琳签署的

《

老 百 姓 大 药 房 连

锁

（

郴州

）

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9.07

公司与管静玲签署

的

《

老百姓大药房

连锁

（

郴州

）

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

》

20,764,155 99.98 3,000 0.02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5、6、7、1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2、3、6.01、7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和陈秀兰按照相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智、赵超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智、赵超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5日


